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8屆教師會第 4次理(監)事會議程 

一、時間：112年 11月 24日(五) 12：10 

二、地點：地科教室 

三、出席人員：何俊彥、江長山、王振男、賴耐鋼、廖俊筌、林珍毓、吳美滿、王曉琪 

四、缺席人員：楊珮琤、 

五、主席：何俊彥 

六、會議紀錄：廖俊筌 

七、討論事項 

(一) 工作報告 

1、近日教育部將再次預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修正草案，主 

   要是針對校事會議的相關機制再修正，還請所有同仁持續關注。 

2、近日利用下班後代表參與集美國小家長會長交接典禮、本校熱心家長相關餐敘活動以及本校 

   辦理的小學進路輔導說明會，目的均為協助本校招生相關事宜，其實我們每一天的工作內容 

   及品質，都是招生的一部份，在此也感謝相關業務承辦單位及參與的老師們。 

3、近日代表參與校慶相關會議，加上事後同仁反映內容，整理後會提供給學校承辦單位參考。 

(1)減塑，但合作社有開放，產生很多塑膠垃圾。 

(2)點卷用不完，開放到星期五，可以去合作社用，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3)趣味競賽時間花太久？學生沒有足夠時間參與園遊會。 

(4)是否給所有學生及老師，一項趣味競賽？ 

4、受少子女化衝擊及配合 108課綱推動，教育局宣布，113學年公私立高中職，每班調降一人， 

   其中北一女、成功高中、內湖高中等三校，各申請減一班。教育局推估，北市整體公私立高 

   中職招生人數，將比 112學年度減少 879人。關於國中階段降低班級人數，組織會繼續努力。 

 

(二) 近期全教總關注重點 

1、【全教總新聞稿】議員施壓更改成績，要求教育人員到議會備詢 全教總：教育專業不容踐踏， 

                 施壓議員應公開道歉 

2、【全教總新聞稿】民代要求教育人員備詢層出不窮 全教總：呼籲議員適可而止，教育主管機 

                  關捍衛教育人員專業尊嚴 
3、【全教總新聞稿】校園投訴案不分輕重都用「教師解聘辦法」恰當嗎?! 全教總呼籲教育部拿

出具體策略 別讓學校教育流於空轉 

 

 

 

 

 

 

八、校內事務討論： 

 

提案一：研商修訂本校「導師延聘辦法」草案 



說明：上次理事會已請各理事廣泛收集會員意見以供本次會議中討論。 

辦法：廣泛收集理事意見後，製作問卷發放並加以統計，作為後續討論依據。 

討論： 

1、條文五、(二)中，免任→不優先：不需玩文字遊戲，在七(四)…得協商輪休、免任人員…，

表示免任只是當年度免任，還是可以聘任。 

2、條文五、(二)中，有人覺得維持 50歲。有人覺得改成 58歲太老，帶完變 61歲。有人建議 55

歲。 

3、條文六、(一)中，得是可以，不是必定達成。滿一屆→是完整三年嗎？中途帶班算嗎？以條

文來說，可以申請，但不一定會過。有人建議改成「畢業班導師」。中途接班，反映在積分上。

有人建議「帶滿兩屆」。 

4、條文六、(二)中，拿掉「各行政處室評估後加以決議」。加上「最後由延聘委員會決議」。 

5、條文七(一)、(四)、(七)，「行政人員」拿掉。 

6、條文七(五)，有調任導師需求，需再開延聘委員會。 

7、條文七(九)，照假期時間結束，還要接受學校安排嗎？由年度延聘委員會討論。 

8、建議，問卷回收後，送延聘委員會討論，最後再提案到校務會議。 

9、條文八(一)，有人建議兩年。 

10、建議，延聘委員會確認導師後，才請假的，列入八(一)，列為該領域第一優先。 

11、條文九，「最近 9年」，是討論出來，比較合適的年份。有人建議「10年」。 

12、條文九，九上接、八上接、八下接，難度不同，積分是否要不同？很難在條文上呈現 

13、條文九，育嬰留休以前是 0分。借調、支援教師以是否在忠孝授課為給分依據？有授課就算

專任。 

14、條文九，刪「資優班導師」。 

15、條文九，加「資優班專任教師」2分，非「交流教師」。 

16、條文通過，是否要追溯條文內的年份積分？ 

17、條文九，「童軍團長」可刪？可留？ 

18、條文九，加上「以本校近十年授課年資為限」。刪「借調…」等 0分身份的條文。 

19、條文十(一)，將「公告周知」改「通知當事人」。 

20、條文十(四)，藝文改藝術，九大領域改六大群組。加頓號分隔。 

21、條文十一，刪「討論」。 

22、條文十，行距調整？ 

23、如果行政未能於 6月中旬確定？會有什麼措施嗎？ 

24、條文十(一)，改，4月統計積分？ 

25、條文十(三)，6月中旬，改 6月 15日。 

決議：將大家的意見，製作成問卷，發放給全校同仁進行調查，回收後，送交延聘委員會討論，

再將結果送校務會議提案表決。 

 

提案二：研商修訂本校「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要點」草案 

說明：上次理事會已請各理事廣泛收集會員意見以供本次會議中討論。 

辦法：廣泛收集理事意見後，製作問卷發放並加以統計，作為後續討論依據。 

討論：超過時間，下次會議討論。 

決議：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